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韩文君 独立董事 公务原因 何素英

公司负责人叶澄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冬美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89,206,505.85 4,616,041,988.88 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49,953,086.07 3,779,536,340.44 12.4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9,677,436.52 33.92% 2,567,661,529.78 2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6,834,850.85 19.79% 925,913,173.71 2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3,380,493.55 19.37% 918,862,640.60 2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68,621,124.34 -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20.83% 0.89 23.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20.83% 0.89 2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 -0.13% 23.22% 0.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13,629.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359,967.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943.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8,461.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8,287.37

合计 7,050,533.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92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7.73%

708,500,

480

561,375,

360

质押

14,000,

000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7,965,

952

20,974,

464

质押

25,141,

39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4,370,

9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8,000,834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951,9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951,9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951,9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951,90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951,90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951,9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147,125,120

人民币普通

股

147,125,

12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370,9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370,

9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深

8,000,834

人民币普通

股

8,000,834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991,488

人民币普通

股

6,991,48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95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951,9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95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951,9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95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951,9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95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951,9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95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951,9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95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95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除以上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40,932.10万元，减少48.07%�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现金分红款及对苏州

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款所致。

（2）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251.04万元，增长132.42%，主要是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3）存货

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9,103.00万元，增长125.77%，主要是报告期内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所备

的原材料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3,000.00万元，增长61.90%，是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7,428.38万元，增长896.84%，主要是报告期新并进的子公司苏州金盟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543.39万元，增长171.24%，主要是报告期内装修工程增加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7,454.46万元，增长285.74%，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技术转让款及

工程款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1,543.61万元，增长205.43%，主要是报告期应付材料款增加。

（9）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19,879.34万元，减少43.0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所致。

（10）营业成本

本期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20,860.46万元，增长45.14%，主要是报告期人工成本增加及产品结构发生

变化所致。

（11）管理费用

本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6,989.81，增长51.28%，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12,163.49万元，增长49.66%，主要是报告期生产规

模扩大，采购物料增加，支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1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30,350.00万元，增长101.17%，是因为报告期购买的理财产品

到期增加所致。

（14）投资支付的现金

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47,498.31万元，增长78.90%，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及支付了对

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款所致。

（二）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报酬确

定方式

本期实

际收回

本金金

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预计收

益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

000

2014年

7月14

日

2015年

1月12

日

协议约

定

10,

000

279.23 21.01

招商银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

000

2014年

10月16

日

2015年

1月27

日

协议约

定

10,

000

153.79 38.7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邑

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

理财产品

1,000

2014年

12月30

日

2015年

1月13

日

收益率

年息

4.8%

1,000 1.84 1.8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邑

支行

无 否

保证收益

理财产品

350

2015年

2月15

日

2015年

3月2日

年率

3.5%

350 0.5 0.5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9,

000

2015年

1月7日

2015年

4月7日

协议约

定

29,

000

393.29 393.29

招商银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

000

2015年

1月22

日

2015年

4月24

日

协议约

定

10,

000

138.63 138.63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

000

2015年

8月11

日

2015年

10月10

日

协议约

定

161.1 136.1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

000

2015年

8月11

日

2015年

11月9

日

协议约

定

122.05 68.75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

2015年

8月12

日

2015年

11月11

日

协议约

定

36.62 19.94

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000

2015年

6月9日

2015年

7月10

日

年化收

益率

5.1%

1,000 4.33 4.33

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000

2015年

6月9日

2015年

7月20

日

年化收

益率

5.1%

1,000 5.73 5.73

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000

2015年

6月9日

2015年

8月20

日

年化收

益率

5.1%

1,000 10.06 10.06

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000

2015年

6月9日

2015年

8月28

日

年化收

益率

5.1%

1,000 11.18 11.18

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000

2015年

8月13

日

2015年

9月25

日

年化收

益率

4.8%

1,000 5.65 5.65

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否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000

2015年

9月9日

2015年

10月20

日

年化收

益率

4.5%

5.05 2.71

合计 99,350 -- -- -- 65,350

1,

329.05

858.47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

司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叶澄海任公司董事长期间，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叶澄海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叶澄

海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

“润复投资” ）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蔡俊峰任公司副总经理期

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蔡俊峰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蔡俊

峰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下称

“丽康华” ）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陆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

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陆峰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陆峰

离职半年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叶澄海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其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每年

转让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美洲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的股份数量均不超过所持有的信立

泰药业有限公司、美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

份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美洲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股份。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叶澄

海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美洲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叶澄海任公司董事长期间，

每年转让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所持有的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叶澄海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股

份。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叶澄

海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蔡俊峰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其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每

年转让润复投资股权比例不超过所持有股

权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润复投资股权。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蔡俊

峰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陆峰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其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

间，每年转让丽康华股权比例不超过所持有

股权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丽康华股权。

2009年08

月25日

2012年9月

10日至陆峰

离职半年后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本公司控股股东信

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叶澄海、

廖清清夫妇及其家

庭成员叶宇筠、陈志

明、Kevin�Sing�Ye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为：

1、截止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未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未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企业的股

份、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

2、承诺人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公

司的竞争企业提供任何资金、业务及技术等

方面的帮助；

3、如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承担由此

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2007年10

月21日

在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期间，该承

诺持续有效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信

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一致承诺，自即日起六个月内，不通

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08日

2016年01月

10日

截至目前，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14,652.68 至 135,498.6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4,229.7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推广力度加强，制剂产品销售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利润贡献增

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澄海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华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剑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剑青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43,262,073.16 1,899,281,263.11 1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67,081,130.72 1,099,601,566.85 6.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81,952,822.62 13.09% 1,609,452,234.02 1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980,481.14 64.62% 92,038,678.43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097,000.97 6.85% 71,404,732.42 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6,680,903.88 -4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40.00% 0.30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40.00% 0.30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0.01% 8.18% -2.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967,087.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236,408.0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372,097.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9,566.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32,654.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5,250.00

合计 20,633,946.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00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三瑞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48% 126,938,745 126,938,745

京山轻机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2% 31,261,572 31,261,572 质押 31,261,572

张华农 境内自然人 9.68% 29,611,237 29,611,237

深圳市雄才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3% 14,168,871 14,168,871

孙友元 境内自然人 3.75% 11,475,000 11,475,000

深圳市睿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6% 11,207,632 11,207,632

张华军 境内自然人 0.71% 2,180,250 2,180,250

孙洁 境内自然人 0.64% 1,950,000 0

章霖 境内自然人 0.58% 1,771,052 1,771,052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1,092,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孙洁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000

陆伟平 6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6,600

邱尹媛 492,099 人民币普通股 492,099

朱永莲 401,796 人民币普通股 401,796

谢关明 331,350 人民币普通股 331,35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雄才投资有限公司是张华农控

制的公司；张华农与张华军为兄弟关系。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与孙友元存在关

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1-9月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降低40.6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额加大，以及支

付给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2、2015年1-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28.23%，主要是公司销售额增加，人民币汇率贬

值、政府奖励补助资金到账等所致。

3、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64.62%，主要是公司销售额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政府

奖励补助资金到账等所致；

4、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40%。 主要是公司销售额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政府奖

励补助资金到账等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雄韬租赁有限公司（下称“雄韬租赁”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BD�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25%的股权。 经2015年7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及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公司拟将雄韬租赁30%的股权转让给江山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江山新能源将同时受让BD� TECHNOLOGY�

LIMITED所持雄韬租赁25%的股权），将雄韬租赁10%的股权转让给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三方拟按照

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自的持股比例对雄韬租赁进行增资，增资后雄韬租赁注册资本从17,000万元人民币增加到8182万美

元等额人民币。

在各方就正式的交易合同协商谈判的过程中，经咨询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由于雄韬租赁为融资租赁公司，且为中外

合资企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需要耗费较长时间。 鉴于此，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决定退出本次合作，江山新

能源将寻求通过其他方式与BD� TECHNOLOGY� LIMITED就融资租赁进行合作。 经公司与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原

股权转让方案。

为了尽快推动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公司和雄韬租赁另一股东BD� TECHNOLOGY� LIMITED拟共同对雄韬租赁增

资，增资后雄韬租赁注册资本将从17,000万元人民币增加到8182万美元等额人民币，公司持有雄韬租赁45%股权，BD�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雄韬租赁55%股权。 公司与BD� TECHNOLOGY� LIMITED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向雄

韬租赁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2015年10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网公司公告《关于终止子

公司股权转让方案暨增加投资的公告》（公告号2015-078）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深圳市三瑞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张华

农;徐可蓉;

张华军;深圳

市雄才投资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如下：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

的股票锁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雄韬电源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

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雄韬电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雄韬电

源股份，也不由雄韬电源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雄韬电源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雄韬电源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于

发行价；3、雄韬电源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雄韬电源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4、雄韬电源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若本公司参与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则上述承诺锁定期限的股份为发售

完毕的剩余全部股份。 5、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

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2014

年03

月23

日

201

7-1

2-0

3

正在

履行

深圳市三瑞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深圳

市雄才投资

有限公司;张

华农

"股份减持承诺如下：1、本公司作为雄韬电源的控股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严格履行雄韬电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

定承诺。 2、减持方式：在本公司所持雄韬电源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进行股份减持

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 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

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本公司将不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3、减持价格：本公司若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所持有的雄韬电源股份，减持价格应当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具体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锁定期满两年后，本公司若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 4、减持期限：在锁定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公司减持雄韬电源股份数

量不超雄韬电源上市前本公司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含以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股

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的10%；在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雄

韬电源股份数量不超过雄韬电源上市前本公司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的20%；在锁定

期满后的24个月内，本公司将减持所持有的雄韬电源股份数量不超过雄韬电源上市前

本公司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的30%。 5、本公司在减持所持雄韬电源股份前，应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6、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如果未履

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雄韬电源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雄韬电源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2）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应获得的雄韬电源现金分红，归雄韬电源

所有。（3）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停止行使所持雄韬电源股份的投票

权。（4）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雄

韬电源所有。（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特此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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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轻机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韬电源”或“发行人” ）已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现该申请正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过程中。 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持有发行人13,894,032股，占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额的13.6216%。 就本公司所持有该部分股票的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向，本公司声明并承诺如下：1、本公司作为雄韬电源的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

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严格履行雄韬电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

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2、减持方式：在本公司所持雄韬电源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进

行股份减持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 如果预计

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的，本公

司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3、减持价格：本公司所持雄

韬电源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下同）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两年后，本公司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减持股份，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4、减持期限：

在锁定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公司减持数量（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雄韬电源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不超过雄韬电源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25%；在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减持数量

不超过雄韬电源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50%。 5、本公司在减持所持雄韬电源股份前，

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如果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雄韬电源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雄韬电源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2）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应获得的雄韬电源现金分红，归雄韬

电源所有。（3）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停止行使所持雄韬电源股份的投

票权。（4）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

雄韬电源所有。（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特此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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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友元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韬电源”或“发行人” ）已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现该申请正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过程中。 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孙友元（以下简称“本人” ）持有发行人5,100,000股，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份总额的5%。 就本人所持有该部分股票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本人声明并承

诺如下：1、本人作为雄韬电源的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并严格履行雄韬电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2、减持方

式：本人所持雄韬电源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进行股份减持的，将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 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本人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3、减持价格：本人若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的雄韬

电源股份，减持价格应当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具体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锁定期满两年后，本人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减持股份，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4、减持

期限：在锁定期届满后12个月内，本人减持雄韬电源股份数量不超过雄韬电源上市前

本人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不含公开发售的数量，含以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股份

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的90%；在锁定期满后的24个月内，本人拟减持所持全部雄

韬电源股份。 5、本人在减持所持雄韬电源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雄韬

电源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雄韬电源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本人应获得的雄韬电源现金分红，归雄韬电源所有。（3）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本人将停止在雄韬电源领取薪酬。（4）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停止行

使所持雄韬电源股份的投票权。（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

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雄韬电源所有。（6）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特此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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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

电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瑞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张华

农;陈宏;赖

鑫华;李健;

柳茂胜;罗晓

燕;彭斌;史

鹏飞;王志

军;王忠年;

魏天慧;徐可

蓉;衣守忠;

周剑青

"关于稳定股价做出如下承诺：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

稳定，本公司特此作出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

承诺：如果公司在其A股股票正式挂牌上市之日后三年内公司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

公司股份总数，下同）（以下简称为“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 ），本公司将依

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及本承诺内容依照以下法律程序实施以下具体的股价稳定

措施：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公司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本承

诺，与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商一致，提出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

条件。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若公司决定采取公司回购股份方式稳

定股价，公司应在5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份的

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依法通知债

权人，向外经贸主管部门（如需）、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如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

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在完成必须的审批、备案、

信息披露等程序后，公司方可实施相应的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将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

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

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单次回购股

份数量不低于股份总数的2%，单一会计年度不超过股份总数的5%。 回购后公司的股

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公司的回购行为及信息披露、回购后的股份处置应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

提条件满足时，如本公司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公司承诺接受以下约束

措施：（1）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

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上述承诺为本公

司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责任主体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

反上述承诺相关责任主体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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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轻机控

股有限公司;

彭斌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韬电源”或“发行人” ）已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现该申请正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过程中。 以下就本公司（本人）所控制

的雄韬电源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本人声明并承诺如下：1、自公司股票在雄韬

电源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公司股票在雄韬电源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12个月后，本人在担任雄韬电源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其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其股份总数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其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50%。 2、本人（直接及间接）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雄

韬电源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于发行价；3、发行人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雄韬电源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及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所有未来新聘请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遵守目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招股意向书中做出的承诺，否则公

司将不予聘任。 4、若本人（直接及间接）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再

作为雄韬电源实际控制人或者职务变更或离职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在此期间本

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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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深圳市三瑞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张华

农;陈宏;洪

常兵;赖鑫

华;李健;柳

茂胜;柒昕

妤;史鹏飞;

王志军;王忠

年;魏天慧;

徐可蓉;衣守

忠;周剑青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深圳市雄

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企业。 公司将持续规范诚信经营发展，努力稳步提升公司业

绩。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内不减持公司的股票，

并鼓励其适时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三、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公司信息

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和主动性，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

依据。 四、在符合法律法规许可且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权激励、员工持股

计划等措施。 在公司股价出现大幅度下跌时，积极鼓励控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增持

公司股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不断增强上市公司质量，提

高公司运营效率及抗风险能力，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

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资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坚定维护中国的资本市场

稳定，努力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2015

年07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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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3

1

正在

履行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 至 5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0,816.09 至 14,749.21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832.8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美洲市场的向好，以及数据库中心用UPS市场的迅速成长，公司产品

份额有所增加；2、2016年1月1日开始征收铅蓄电池消费税，一些在建项

目会加快产品采购；3、人民币贬值，公司财务费用产生汇兑收益，以及政

府补助奖励资金到账也会对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石义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伟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鲍小蓉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12,555,913.37 390,387,868.70 8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02,861,994.48 292,234,235.00 106.2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652,783.77 -5.82% 209,914,106.56 -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029,362.33 -11.66% 40,078,811.48 -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196,712.09 -20.60% 38,213,856.21 -2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2,654,026.70 -55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3 -33.74% 0.4809 -27.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03 -33.74% 0.4809 -27.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4.97% 10.03% -8.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329.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00,382.18 专利补助、上市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9,109.75

合计 1,864,955.2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93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政民 境内自然人 49.06% 49,060,000 49,060,000 冻结 49,060,000

石义民 境内自然人 22.50% 22,500,000 22,500,000 冻结 22,5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5% 350,800 0

辛德春 境内自然人 0.20% 200,000 200,000 冻结 200,000

李国院 境内自然人 0.17% 173,690 0

吴伟良 境内自然人 0.15% 150,000 150,000 冻结 150,000

王庆芬 境内自然人 0.15% 150,000 150,000 冻结 150,000

沈国防 境内自然人 0.14% 140,000 0

赵尚忠 境内自然人 0.14% 140,000 140,000 冻结 140,000

苗利龙 境内自然人 0.13% 126,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800

李国院 173,690 人民币普通股 173,690

沈国防 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

苗利龙 1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

陈刚 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

杜国胜 1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

孙震 1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00

张学明 1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0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0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石政民、石义民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苗利龙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6,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在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

过2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根据产品

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于2015年7月27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于2015年8月13日经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

2015年07月28日

http://www.cninfo.com.

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

e/bulletin_detail/true/1201352904?

announceTime=2015-07-28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015年08月14日

http://www.cninfo.com.

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

e/bulletin_detail/true/1201435181?

announceTime=2015-08-14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2015年08月17日

http://www.cninfo.com.

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

e/bulletin_detail/true/1201438817?

announceTime=2015-08-17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2015年08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

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

e/bulletin_detail/true/1201461557?

announceTime=2015-08-20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石义民;石政

民;程迪尔;辛

德春;陈银发;

戴文华;邱文

斌;吴伟良;谢

骏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政民、

石义民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除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时，本人同时以公开

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的股票

外，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石

政民、石义民、辛德春、程迪尔、吴伟

良、谢骏、陈银发、邱文斌、戴文华等

9人还承诺：本人在杭州先锋任职期

间，除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

本人同时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一并向

投资者发售的股票外，在法律规定

或本人承诺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

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已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自杭州

先锋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职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发行人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得超过50%。 ”

2015年06月

12日

2018年6月11

日

严格履行

石义民;石政

民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除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时，本人同时以公开发行方式一

并向投资者发售的股票外，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本次股

票上市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

均低于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时发行

人股票的发行价格（以下简称“发

行价” ），或者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

后6个月发行人股票期末（如该日不

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人本次股票上

市的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本次股票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上述锁定

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

后2年内，本人若减持上述股份，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每年减

持上述发行人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本

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股份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将

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

票价格（以下简称“发行价” ）。 本

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提前将减持

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

式通知发行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

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本人开始减持发行人股

份。

2014年06月

03日

针对本承诺第

一条内容：三

十六个月；针

对本承诺第二

条承诺：三十

六个月基础上

延长六个月；

针对本承诺第

三条：上述锁

定期限届满后

二十四个月

严格履行

杭州先锋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从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

发，结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财务盈

利情况、发展前景及相关其他重要

因素，制定了《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对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利分配

政策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其中2014

年-2016年的分红回报规划主要如

下：公司董事会在制订现金分红具

体方案时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采用股票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以股东合理

现金分红回报和维持适当股本规模

为前提，并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

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2014年至2016年，公司在足额预留

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每年向

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 经过综合

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未来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本公司

发展阶段属成长期。 尽管本公司目

前暂无具体的收购兼并计划，但通

过投资、兼并等方式实现对同行业

的横向、纵向整合，是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重点。 未来公司将本着对

股东有利、对公司发展有利的基本

原则，围绕核心业务，适时、稳妥地

兼并收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 综上所述，2014年至2016

年，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当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20%。

2015年06月

12日

2016年12月

31日

严格履行

石政民;石义

民

"为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所控制的或具有实际控制

权、重大影响的企业（以下合称“竞

争方” ）之间将来可能产生的同业

竞争，石政民、石义民二人与2014年

3月23日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 石政民、石义民二人

承诺：（1）竞争方目前不存在与发

行人从事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业务（以下简称“竞争

性业务” ）的情形；（2）本人将不会

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其他方合

作直接或间接从事）竞争性业务；也

不会投资于从事竞争性业务的公

司、企业或其它机构、组织，以避免

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构成新的、可

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3）

本人将不会促使竞争方直接或间接

从事、参与或进行竞争性业务；在任

何情况下，当竞争方发现自己从事

竞争性业务时，竞争方将自愿放弃

该业务；（4）竞争方将不会向从事

竞争性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

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

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支持。 ”（5）

如未能按照上述全部或部分承诺事

项实际履行，本人将承担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杭州先锋造成的全部直

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

额外的费用支出。 如本人未向杭州

先锋承担相关责任，则发行人有权

自应付本人的税后现金中暂时扣留

与本人承诺承担的赔偿责任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款，直至本人实际履

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 ”

2014年03月

23日

2018年12月

31日

严格履行

杭州先锋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石义民;

石政民;程迪

尔;吴伟良;辛

德春;谢骏

本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内，非因不可

抗力，第三方恶意炒作之因素导致

本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

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值（第二十个交易日构成“触

发稳定股价措施日” ，公司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

拆细、增发、配股或缩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发

生变化的，每股净资产需相应进行

调整，下同），且满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关于业绩发布、增持或回

购相关规定的情形下，则本公司及

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

相关主体将启动稳定公司股价的措

施。 公司为促使公司股票收盘价回

升而实施股价稳定措施，但公司稳

定股价方案并不以公司股价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为目标。

2015年06月

12日

2018年6月12

日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3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663.7 至 5,996.19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662.4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次预计公司2015年度业绩同比下降，其主要因所在行业受投资下滑，

以及国家推行阶梯气价和气价调整政策导致用户因选择收费网络应用

方案采购滞后的双重影响。 2015年度，国内宏观经济持续放缓。 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三季度GDP6.9%，9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较上

年同期下降5.9%。 经济总体下滑趋势明显，行业内市场竞争进一步加

剧，公司为稳固市场主动下调了产品的销售价格，对公司的毛利率和业

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公司所处的智能燃气表行业分析，2014年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

指导意见》，要求在2015年年底前在已通气城市推行阶梯气价。 国家发

展改革委2015年2月28日通知，今年我国将全面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

价格制度，在做好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的前提下，逐步理顺居民用气价

格，我国燃气行业将进入阶梯定价时代。 随着阶梯定价政策的推行对天

然气计量方式带来新的要求，该要求将导致智能燃气表系统和终端的技

术革新。 由于该项工作属于系统工程，全国各大主要燃气集团、燃气企

业已陆续开始展开调研、选择符合该要求的系统方案，在时间上导致对

新技术产品的采购滞后。 公司将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研判宏观发展方

向，审慎应对经济下滑期的行业变化。 同时优化发展公司的核心竞争优

势，控制好这一经济下滑时期的运营，并做好技术创新、生产自动化改

造、质量进一步的提升工作，为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变化后做好充分的

准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石义民

201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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